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60號

原      告  黃成滄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智學  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王美雪間因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原告起訴雖據

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下同）4,630 元（以原核定價額428,030 元

為計算基準）。惟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

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

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

、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

條之2 ）。而此所稱以「一訴附帶請求」，係指凡是附帶請求與

主位請求間有主從、依附或牽連關係者，始有該條項規定之適用

（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簡抗字第9 號民事裁判要旨可參）；換言

之，若依原告之聲明及所陳述之事實，關於違約金之請求，並非

附帶於主請求而請求，而係另為請求者，則應依同法第77條之2

第1 項前段規定，合併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其次，因定期給付

或定期收益涉訟，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期間未確定

時，應推定其存續期間。但其期間超過十年者，以十年計算（同

法第77條之10）。查，原告係依其與被告王美雪所簽立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第9 條、第10條第2 款之約定，請求王美雪應自民國11

3 年3 月1 日起至其取得座落雲林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占有之日止，按其已付買賣價金1,861 萬元以

每日萬分之2 （即每日3,722 元）計付違約金予伊；另依民法第

767 條第1 項、第821 條規定訴請同案被告林憲昌應將系爭土地

返還予其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因原告對不同被告所為上開各項請

求，二者之間要無主從之附帶關係；亦無競合或應為選擇關係

者，自應併算訴訟標的價額。其次，原告對被告王美雪請求違約

金（含已發生及將來可能發生部分），具定期給付性質，且原告

向同案被告林憲昌訴請返還系爭土地部分，原告究竟於何時能取

得系爭土地之占有，端繫他案（本院113 年度重訴字第69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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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訴訟（即原告對同案被告林憲昌請求返還土地部分）結果，

參諸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 點規定（民事通常程序第一

審審判案件及民事執行事件均為2 年，民事第二審審判案件為2

年6 個月，民事第三審審判案件為1 年6 個月），僅以他案（即

本院113 年度重訴字第69號）即需時6 年。若再加計原告對同案

被告林憲昌請求返還系爭土地本案部分，推定原告對被告林美雪

所主張之其上開權利存續期間將超過10年，是依民事訴訟法第77

條之10後段規定，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10年之收入總數為準。準

此，原告對被告王美雪請求給付違約金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核定

為13,585,300元（計算式：3,722 × 365 × 10＝13,585,300），

此部分訴訟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31,592 元，原告已繳納4,630

元，尚不足126,962 元，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3 日內補繳，

逾期不繳，即駁回原告之訴，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但

書之規定，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蔣得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

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其餘關於命補

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欣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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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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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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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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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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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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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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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60號
原      告  黃成滄


訴訟代理人  張智學  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王美雪間因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原告起訴雖據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下同）4,630 元（以原核定價額428,030 元為計算基準）。惟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
、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 ）。而此所稱以「一訴附帶請求」，係指凡是附帶請求與主位請求間有主從、依附或牽連關係者，始有該條項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簡抗字第9 號民事裁判要旨可參）；換言之，若依原告之聲明及所陳述之事實，關於違約金之請求，並非附帶於主請求而請求，而係另為請求者，則應依同法第77條之2 第1 項前段規定，合併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其次，因定期給付或定期收益涉訟，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期間未確定時，應推定其存續期間。但其期間超過十年者，以十年計算（同法第77條之10）。查，原告係依其與被告王美雪所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9 條、第10條第2 款之約定，請求王美雪應自民國113 年3 月1 日起至其取得座落雲林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占有之日止，按其已付買賣價金1,861 萬元以每日萬分之2 （即每日3,722 元）計付違約金予伊；另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第821 條規定訴請同案被告林憲昌應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其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因原告對不同被告所為上開各項請求，二者之間要無主從之附帶關係；亦無競合或應為選擇關係者，自應併算訴訟標的價額。其次，原告對被告王美雪請求違約金（含已發生及將來可能發生部分），具定期給付性質，且原告向同案被告林憲昌訴請返還系爭土地部分，原告究竟於何時能取得系爭土地之占有，端繫他案（本院113 年度重訴字第69號）及本案訴訟（即原告對同案被告林憲昌請求返還土地部分）結果，參諸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 點規定（民事通常程序第一審審判案件及民事執行事件均為2 年，民事第二審審判案件為2
年6 個月，民事第三審審判案件為1 年6 個月），僅以他案（即本院113 年度重訴字第69號）即需時6 年。若再加計原告對同案被告林憲昌請求返還系爭土地本案部分，推定原告對被告林美雪所主張之其上開權利存續期間將超過10年，是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0後段規定，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10年之收入總數為準。準此，原告對被告王美雪請求給付違約金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13,585,300元（計算式：3,722 × 365 × 10＝13,585,300），此部分訴訟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31,592 元，原告已繳納4,630
元，尚不足126,962 元，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3 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原告之訴，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但書之規定，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蔣得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其餘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欣芸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60號
原      告  黃成滄

訴訟代理人  張智學  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王美雪間因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原告起訴雖據
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下同）4,630 元（以原核定價額428,030 元
為計算基準）。惟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
。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
，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
、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
條之2 ）。而此所稱以「一訴附帶請求」，係指凡是附帶請求與
主位請求間有主從、依附或牽連關係者，始有該條項規定之適用
（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簡抗字第9 號民事裁判要旨可參）；換言
之，若依原告之聲明及所陳述之事實，關於違約金之請求，並非
附帶於主請求而請求，而係另為請求者，則應依同法第77條之2 
第1 項前段規定，合併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其次，因定期給付
或定期收益涉訟，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期間未確定
時，應推定其存續期間。但其期間超過十年者，以十年計算（同
法第77條之10）。查，原告係依其與被告王美雪所簽立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第9 條、第10條第2 款之約定，請求王美雪應自民國11
3 年3 月1 日起至其取得座落雲林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占有之日止，按其已付買賣價金1,861 萬元以每日
萬分之2 （即每日3,722 元）計付違約金予伊；另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第821 條規定訴請同案被告林憲昌應將系爭土地返還
予其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因原告對不同被告所為上開各項請求，
二者之間要無主從之附帶關係；亦無競合或應為選擇關係者，自
應併算訴訟標的價額。其次，原告對被告王美雪請求違約金（含
已發生及將來可能發生部分），具定期給付性質，且原告向同案
被告林憲昌訴請返還系爭土地部分，原告究竟於何時能取得系爭
土地之占有，端繫他案（本院113 年度重訴字第69號）及本案訴
訟（即原告對同案被告林憲昌請求返還土地部分）結果，參諸各
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 點規定（民事通常程序第一審審判
案件及民事執行事件均為2 年，民事第二審審判案件為2
年6 個月，民事第三審審判案件為1 年6 個月），僅以他案（即
本院113 年度重訴字第69號）即需時6 年。若再加計原告對同案
被告林憲昌請求返還系爭土地本案部分，推定原告對被告林美雪
所主張之其上開權利存續期間將超過10年，是依民事訴訟法第77
條之10後段規定，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10年之收入總數為準。準
此，原告對被告王美雪請求給付違約金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核定
為13,585,300元（計算式：3,722 × 365 × 10＝13,585,300），
此部分訴訟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31,592 元，原告已繳納4,630
元，尚不足126,962 元，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3 日內補繳，
逾期不繳，即駁回原告之訴，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但
書之規定，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蔣得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
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其餘關於命補
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欣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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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重訴字第60號
原      告  黃成滄

訴訟代理人  張智學  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王美雪間因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原告起訴雖據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下同）4,630 元（以原核定價額428,030 元為計算基準）。惟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
、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 ）。而此所稱以「一訴附帶請求」，係指凡是附帶請求與主位請求間有主從、依附或牽連關係者，始有該條項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簡抗字第9 號民事裁判要旨可參）；換言之，若依原告之聲明及所陳述之事實，關於違約金之請求，並非附帶於主請求而請求，而係另為請求者，則應依同法第77條之2 第1 項前段規定，合併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其次，因定期給付或定期收益涉訟，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期間未確定時，應推定其存續期間。但其期間超過十年者，以十年計算（同法第77條之10）。查，原告係依其與被告王美雪所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9 條、第10條第2 款之約定，請求王美雪應自民國113 年3 月1 日起至其取得座落雲林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占有之日止，按其已付買賣價金1,861 萬元以每日萬分之2 （即每日3,722 元）計付違約金予伊；另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第821 條規定訴請同案被告林憲昌應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其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因原告對不同被告所為上開各項請求，二者之間要無主從之附帶關係；亦無競合或應為選擇關係者，自應併算訴訟標的價額。其次，原告對被告王美雪請求違約金（含已發生及將來可能發生部分），具定期給付性質，且原告向同案被告林憲昌訴請返還系爭土地部分，原告究竟於何時能取得系爭土地之占有，端繫他案（本院113 年度重訴字第69號）及本案訴訟（即原告對同案被告林憲昌請求返還土地部分）結果，參諸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 點規定（民事通常程序第一審審判案件及民事執行事件均為2 年，民事第二審審判案件為2
年6 個月，民事第三審審判案件為1 年6 個月），僅以他案（即本院113 年度重訴字第69號）即需時6 年。若再加計原告對同案被告林憲昌請求返還系爭土地本案部分，推定原告對被告林美雪所主張之其上開權利存續期間將超過10年，是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0後段規定，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10年之收入總數為準。準此，原告對被告王美雪請求給付違約金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13,585,300元（計算式：3,722 × 365 × 10＝13,585,300），此部分訴訟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31,592 元，原告已繳納4,630
元，尚不足126,962 元，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3 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原告之訴，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但書之規定，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蔣得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其餘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欣芸


